
新北市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學生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一、 依據： 

(一) 學校衛生法及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二、 目的: 

(一) 為使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於校內發生緊急傷害與疾病時、能適時得到最好的照護及

處置，並能將傷害減至最低程度。  

(二) 訂定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如附件一)，成立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如附件二)，

能妥善快速處理偶發事件，減少傷害。 

三、 處理原則： 

(一) 學生的安全與急救為第一要務，應本「發現快、反應快、處理快」三快原則。 

(二) 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 

(三) 檢傷分級如下：參照105版台灣五級檢傷分類標準，實際分級依現場護理人員判斷。 

1. 檢傷一級：復甦急救，應立即處理。 

2. 檢傷二級：危急，應在10分鐘內處理。 

3. 檢傷三級：緊急，應在30分鐘內處理。 

4. 檢傷四級：次緊急，應在60分鐘內處理。 

5. 檢傷五級：非緊急，應在120分鐘內處理。 

(四) 如遇到無法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舒解，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孩子帶回

自行照護或協助送醫處理，避免發生處理照護責任糾紛。 

(五) 注意自我保護，處理過程中避免被傳染疾病或引起醫療糾紛。 

(六) 確實紀錄、給予分析追蹤，以便瞭解校園安全及傷病的狀況，作為校園安全改善與

教育計畫依據。 

四、 處理時機:  

(一) 事前預防  

1. 加強安全教育工作，隨時要求學生遵守校規及公共秩序。  

2. 落實導師責任制及導護工作，利用集會時間宣導及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  

3. 導師或任課教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轉告護理師，以便學校及早做適

當的處理。  

4. 落實學校教職員工急救教育訓練，定期維護與充實校園醫護器材。  

5. 加強校園安全維護工作，減少校園危安死角。  

6. 成立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依規定訂定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要點，以利有效處理

校園緊急傷病事件。 

(二) 事件發生時處理  

1. 疾病或事故發生後，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可自行至健康中心的同學，應由師長

或同學陪同至健康中心。無法自行至健康中心的同學應由師長或同學通知護理師前

往處理並通知學務處支援。  

2. 在上課中由任課教師，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現場學生，依急救原則做

現場處理，並立即將受傷（患病）學生送至健康中心或通知護理師到場救護（護理

師未到達前任課教師或發現者頇先行急救措施並給予安全環境），如有必要則聯絡



119救護車送醫治療，並立刻通報學務處及導師。  

3. 傷病情形屬一般狀況或特殊狀況，由護理師依其專業能力判斷之；護理師不在時，

由教師自行依各自能力判斷。 

4. 事故發生時，若護理師不在現場，教師應掌握急救處理原則維持其生命徵象，依實

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就醫。  

5. 傷患護送就醫原則:  

(1) 有生命危險或緊急情況（1-3級）: 

    由護理人員做好必要救護處理，並立即護送就醫，學務處並同時派員協助，導

師於聯絡家長後，前往醫院共同會合，以便將傷患當面交還家長繼續照顧。本校以

「三峽恩主公醫院」為主要後送醫院，送醫交通工具則以聯絡119救護車前來支援為

主。 

(2) 無生命危險情況（4-5級）:  

A.經護理師評估傷患應護送就醫時，應把握時效且同時兼顧照顧傷患，導師應立即聯

絡家長，通知家長到校接回就醫；如家長無法於第一時間到校，則由導師(若為科任

課或課後班，則由科任課或課後班老師)與學務處派員共同護送。 

B.學務處派員護送之優先順序，依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所列之分工順序，或由學務

主任指派之。倘若事件發生當時，學務處人員因故未在校內，則由健康中心依據總

務處、教務處與輔導室順序，請求行政同仁協助支援護送。倘若事件發生當時，已

超過行政人員上班時段，則由該時段留守行政人員協助支援護送。 

6. 護送交通工具：有生命危險或特殊情況者應以救護車為優先，餘者，擇適當交通工

具為之。 

7. 課務處理：相關護送人員遺留課務，正課時段由教務處協助派代處理，非正課時段

課務由相關業務承辦人或該時段留守行政人員協助調配。 

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教職員陪同學生緊急傷病護送，請教務處協助安排代課事宜，並請人事室依相關規

定給予協助。 

(二) 傷患送醫之急救經費暫由送醫人員支付，再根據收據，由導師聯絡家長歸還之。若

學生家境貧困，可尋求教育儲蓄專戶或仁愛基金予以補助。  

(三) 遇團體食物中毒或重大意外傷害事件，應先聯絡一一九，並向市府教育局及衛生所

報備。 

(四）班級導師與護理師應共同追蹤與關心個案就醫後狀況，除電話聯繫外，必要時以書

面資料通知 

六、 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學生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附件一） 
 
 

 

 

 

 

 

 

 

 

 

 

 

 

 

 

 

 

 

 

 

 

 

 

 

 

 

 

 

 
  

了解受傷發生原因，生教組長依

規定進行校安通報。 

導師通知家長後

至醫院會合。 

結案，放學時，導師於聯

絡簿或電話告知家長。 

前往探視及慰問 

申辦平安保險 

1請導師聯絡家長自行帶

往就醫。 

2家長無法立即到校或聯

絡不到家長由導師與

學務處人員送醫並陪

伴照顧。 

事件討論 

結案 

由護理師與學務處人員

偕同送至醫院就醫。 

較舒服後，通

知導師帶回班

級，並持續觀

察。 

1. 任課教師或發現之老師請學生或同仁協助，護

送傷者至健康中心。 

2. 無法自行至健康中心的同學應由師長或同學通

知護理師前往處理並通知學務處支援。  

在健康中心 

擦藥或休息 
護理人員處理， 

評估是否送醫。 

學校緊急傷病事件發生 



新北市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附件二） 
 

組別 負責人 職掌 

指揮官 校長 整合調度緊急傷病處之各項資源，

使緊急照護措施達到維護師生安全

之最佳效能。 

副指揮官 

 

學務主任 1.當緊急傷病事件發生時，負責指

揮調度各現場人員，協助處理傷病

患。 

2.如屬重大及短時間大量傷病發生

時，須在第一時間通報校長。 

緊急救護組 1.衛生組長 

2.護理師 

1.負責緊急醫務專業之處理。 

2.緊急護送傷患就醫，通知119。 

3.緊急時由護理師優先陪同照顧傷

患。 

聯絡組 1.生教組長 

2.體育組長 

1.負責校內外之聯絡。 

2.校安通報、相關單位（如衛生

局）及對上級機關之通報。 

3.車輛的聯絡調派。 

4.必要時支援緊急救護組。 

協調組 總務主任 1.負責偶發事件現場及善後各項安

全工作維護。 

2.必要時協助調派車輛及人力支

援。 

控制組 教務主任 1.掌控學校校務正常運作，預防傷

病災害擴大及二度傷害發生。 

2.負責處理校內相關課務問題。 

輔導組 輔導主任 1.校內情緒安撫 

2.其他必要措施 

 
 


